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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修訂）（第�號）規例》（規例）已於����年��月��日
實施。新規例旨在加強規管長期未領牌的車輛。在新制度下，未領牌車輛將一直登記在車主
名下，車主須為其車輛負上責任。新規例同時引入新罪行以提高阻嚇力，從源頭解決不當棄
置車輛的問題。

由����年��月��日起，運輸署將向兩年或以上未領牌車輛的登記車主發出通知書，要求車
主必須在運輸署發出通知書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內：

如車主在該三個月通知期屆滿前仍不作適當跟進，即屬犯
罪。首次定罪最高可罰款��,���元和監禁三個月；其後每
次定罪最高可罰款��,���元和監禁六個月。除非已繳付罰
款，否則運輸署可根據法庭命令：

或 

TD���
 

� 
為其兩年未領牌的車輛續牌；

� 
拒絕向被定罪車主發
出或續發駕駛執照；

� 
不處理涉事車輛及被
定罪車主名下其他車
輛的過戶通知；及

� 
拒絕向涉事車輛及被
定罪車主名下其他車
輛發出車輛牌照。

� 
把車輛拆毁或永久送離香港後向
運輸署取消車輛登記，連同相關車
輛拆毀證明書／運送文件，向任何
一間牌照事務處遞交取消車輛登
記通知書(TD���)，以取消該車輛
登記。



� 
等待零件維修送驗後
續牌的車輛； 

� 
車齡��年或以上，正
妥善保存作私人收藏
而不會在路上使用的
車輛；或

�
妥善保存於車輛經銷
商作寄賣的車輛。

個別車主如有實際困難而未能在三個月通知期屆滿前採取所需行動，或有合理理由不為其車
輛領牌，可向運輸署申請豁免。

一般而言，可獲豁免的車輛包括：

牌證易牌證易登記　　　　　查詢車輛資訊更輕易

車主可登記使用運輸署的「牌證易」服務，隨時隨
地查詢名下車輛牌照到期日及在網上續領車輛牌
照。

豁免安排

� 

車輛登記及
領牌的新制度 (續)

車輛登記及
領牌的新制度 (續)

就申請豁免的資格、指引、申請表及所需文件，請參閱
運輸署網頁。署方會視乎個案情況考慮是否批准申請：

https://www.td.gov.hk/tc/public_services/licences_and_permits/evralr/index.html


國 際 駕 駛 許 可 證
自 助 服 務 站
國 際 駕 駛 許 可 證
自 助 服 務 站

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第一步
網上預約 網上預約 網上預約 網上預約 

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第二步
帶齊文件帶齊文件帶齊文件帶齊文件

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第三步
手續簡便 

即日取證 
手續簡便 

即日取證 
手續簡便 

即日取證 
手續簡便 

即日取證 

使用自助服務站條件：
· 符合國際駕駛許可證申請資格 
· 備有具身份認證及數碼簽署功能的　　　　  帳戶  

合資格市民須經網上預約系統預約服務時段

合資格市民需預備具有身份認證及數碼簽署功能的　　　　 帳戶，
帶備已安裝智方便流動應用程式及登記　　　　 戶口的手提電話，
以及地址證明文件（由發出日起計不超過三個月），按選定時段到相
關牌照處的自助服務站辦理國際駕駛許可證申請手續。自助服務站
會為申請人即時拍照，無須另外攜帶照片。

使用國際駕駛許可證自助服務站提交申請的過程簡單，約需時十分
鐘。主要步驟包括：

如文件齊備，申請人可於一小時內領取國際駕駛許可證。運輸署會透
過手機短訊通知申請人在同一牌照處的指定櫃位取證。

　 　 　 　
�

以 作
身份認證，並輸
入申請資料 

�
核 實 電 子 聯 絡
方 式 及 掃 描 地
址證明 

� 

在 自 助 服 務 站
拍攝照片 

�
以 進
行數碼簽署 

　 　 　 　
� 以 電 子 支 付 方

式 繳 付 費 用 並
領取收據 

�
輸 入 手 提 電 話
號 碼 以 接 收 提
示取證短訊

由����年�月��日起，運輸署在位於金鐘統一中心的香港牌照事務處和長沙灣政府合署的九
龍牌照事務處推出「國際駕駛許可證自助服務站」，供市民預約使用，提供一站式申請及即日
取證服務，為計劃在香港以外地區駕駛而申請國際駕駛許可證的市民提供多一種途徑、多一
分便利。

合資格的市民現可經網上預約系統（www.gov.hk/idpabs）預約使用，流程如下： 

� 

掃描上方二維碼
預約服務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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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hk/tc/residents/transport/drivinglicense/abs.htm


https://www.customs.gov.hk/tc/service-enforcement-information/passenger-clearance/duty-free-concessions/index.html


由����年�月��日起，新登記的私家小
巴和貨車的後排乘客座位、特別用途車
輛的司機和乘客座位、學生服務車輛的
乘客座位，必須安裝安全帶。同日起，
不論車輛是否新登記，如座位已裝設安
全帶，司機及乘客必須佩戴安全帶。

此外，如貨車#的後排座位上的��歲以下乘
客沒有佩戴安全帶，該貨車司機亦須負上
法律責任，可處第�級罰款（現時為�,���
元）。

登記車主或司機如無合理辯解而違反安裝
安全帶的規定，可處第�級罰款（現時為�,���
元）及監禁�個月。此外，司機或乘客如無合理
辯解而違反佩戴安全帶的規定，可處第�級罰
款及監禁�個月。

安全帶新修訂規例安全帶新修訂規例

� 

# 根據現行法例，如貨車的前排座位上的��歲以下乘客沒有佩戴安全帶，該司機須負上法律責任，可處
第�級罰款。



�

流 動 電 訊 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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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年�月��日起，司機駕駛時如放置流動電訊裝置（即流動電話、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腦），
這些裝置的數量、尺寸及放置地方將受到規管。

· 此外，有關裝置不能阻礙司機直接或透過任何裝配在車上的鏡子、裝置或顯示器部件以觀察 

道路及交通情況的視線。

· 司機如無合理辯解而違反上述使用流動電訊裝置的規定，可處第�級罰款（現時為�,���元）。

�

歡 迎 讀 者 提 供 意 見
如有意見，請寄交

九 龍 旺 角 彌 敦 道 � � � 號 始 創 中 心 � � 樓 � � � � - � � 室 或傳真至 � � � �  � � � �，
《 貨 車 運 輸 通 訊 》貨 車 事 務 組 收。 

數量： 
不可多於兩部

尺寸： 
裝置屏幕的對角長度
不可大於��厘米

位置： 
任何放置在司機座椅前面（即司機座椅
椅背前方的整個車廂空間，包括擋風玻
璃、儀錶板或其他可以放置流動電訊裝
置的地方），而其屏幕能讓司機看到的流
動電訊裝置，但不包括正在僅由車上乘
客使用的裝置。 

� 

�

��厘米內




